
防災士職責與任務

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



5. 災害防救基礎知識

大綱

1. 防災士介紹

4. 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

3.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

2. 防災士基本理念

1



　　 01防災士介紹

3



防
災

士
介

紹

01

4

日本防災士基本三大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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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協助社區與企業或民間團體推動相關防災工作，做為社區與企業和民間團體
防災推動的主要骨幹。協助公所推廣社區防災，讓更多社區能有意願參與防
災工作。

 協助國內推廣家庭防災、社區防災、校園防災與企業防災，讓更多民眾能有

意願參與防災工作。

 在災時協助社區採取正確行動，使居民能夠迅速應變。

 在災時協助國內應變工作，如收容所開設與管理等。

 在災後能夠協助引導外部資源進入社區來協助復原重建。

日本防災士執行任務情況 圖片來源：日本防災協會網站

主要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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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情減輕三要素

行政與市民間的橋樑

公    助

自
        
   
       
助

       互
    
助

防災士主要貢獻

守護自身性命

防災士主要貢獻

民眾互相給予幫助

守護國民與居民的性命、財 安全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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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無論面臨何種狀況，「守護自身性命」為永遠不變的法則！

防災士平時應：

 做好萬全準備 

 學習防災、減災的相關知識和技能

 持續提升自我能力

核心理念：

 以「幫助他人」為目標，而非成為一個「接受他人幫助的人」

自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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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各界的力量，提升區域的災害應變能力！

整體過程：

 災前 ：防患於未然

 災中 ：遠親不如近鄰，並肩作戰

 災後 ：多人同心，其利斷金

核心理念：

 結合團體、個人、企業、政府 ，互助合作、相輔相成

互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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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為首，結合地方居民！

主要目標：

 軍、警、消的救災活動

 協助避難收容所的開設

 救災物資的配送

核心理念：

 訓練民眾、防災知識啟蒙；扮演「政府與居民間的橋樑」

公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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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時

 做 在地防災工作推動的主要骨幹為
 推廣防災工作

 建立起聯繫管道

 初步掌握災害潛勢、脆弱度

防災士在災害防救工作可執行之任務

災時

 掌握與通報最新災情資訊

 相關單位如有災情時，能進行通報

 協助相關單位人員採取正確行動

 協助執行初期應變工作

災後

 組織相關單位人員來進行復原工作

 協助掌握相關單位災情

 協助復原重建

 能 擔任公部門與社區溝通的橋梁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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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成為防災士的好處

 成為社區防災工作的核心參與者，讓社區更能承受災害衝擊

 第一手政府資訊迅速獲得，優先自助！

 使社區更快從災害中復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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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我國災害防救體依災害防救法規定，區分為「中央」、「直轄市、縣

( 市 ) 」及「鄉鎮 ( 市、區 ) 」三層級

臺灣防救災組織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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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

災害防救最高決策單位，置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各一人，分別由行政院院長、

副院長兼任；委員若干人

主要任務：

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

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災害防救業務計畫

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

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，

督導

 考核中央及直轄市、

縣 （市） 災害防救相關事項

中央災害防救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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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

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，並設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，置專

職人員，負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有關業務

主要任務：

 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、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

措施。

 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針。

 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。

 審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

  協調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牴觸無法解決事項。

 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事項。

 督導、考核、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措施。

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

中央災害防救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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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 縣市政府災害防救會報

由縣市首長擔任召集人，各局處首長擔任委員，幕僚作業大多由消防局人員

擔任，部分縣市政府於災害防救會報下設置「專家諮詢委員會」，希藉由學

術機構提供防救災之專業意見

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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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 地方政府負責執行災害防救工作

各級政府除應進行大量之組織溝通與協調工作，在地方政府尚未建置較高層

級之專責單位前，可成立災害防救委員會，以專責機構之雛型，由副縣長兼

任主任委員，透過工作會議方式建立各單位之溝通平台，藉由災害防救議題

的設定，推動各項災害防救工作

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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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 三大計畫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、地區災害防救計畫

擬定計畫上，應包含災害管理之減災、備災、應變、復原重建

防救災計畫訂定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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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定義

 如果没有造成人民生命或財產的損失，都不算是災害，而是一種「自然

現象」。

 「災害」一詞是以人類及其生活為主體而定義的。

 美國聯邦事務管理總署（ FAMA）將災害定義為：「一連串社會能的

崩解，導致人類財物、經濟或環境的損失，而這些損失亦超過社區或社

會使用既有的資源所能應付的」。

 我國災害防救法第 2 條規定：「災害係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：風災

、水災、震災（含土壤液化）、旱災、寒害、土石流災害、火山災害等

天然災害。火災、爆炸、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、輸電線路災害、礦災、

空難、海難、陸上交通事故、森林火災、毒性化學物質災害、生物病原

災害、動植物疫災、輻射災害、工業管線災害、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

害」。



我
國

災
防

體
系

與
運

作

04
 平時減災階段

 減災規劃工作如下：
1. 針對地區特性所進行之各種災害潛勢分析。
2. 掌握平時災害潛勢區域、歷史災點和危險地區狀況。
3. 建立各單位連絡方式清冊。
4. 防災地圖製作。
5. 了解區內人口狀況、民生物資供應業者資料。
6. 熟悉物資的管理及任務分配。
7. 建立民生物資聯絡業者名冊。

 減災工程工作如下：
1. 下水道清淤及疏通工程
2. 堤防、護岸、消波塊、蛇籠等之設置及強化
3. 固定家具、建築物耐震補強
4. 坡地保護與強固

災害管理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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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訓練演習類工作項目包含：

 災情查報訓練與演練

 推動家庭、社區及職場之溝通、儲備等防災對策

 參與企業防災等訓練計畫

 協助民眾進行防災社區編組訓練

 投入社區的防災講座及災訓練

 宣導企業防災及防災社區

 定期辦理社區公共環境清理、消毒、廢棄物處理等事項。

災前整備階段

24

 資源儲備與避難收容類工作項目包含：

 災害防救網站及資源資料庫之建置、調查與更新

 救災物資之準備及儲存

 確認各種災害避難路線之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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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協助弱勢者避難

 主動詢問了解災情並傳達避難指示或勸告避難，呼籲民眾避難

 於家中、職場上協助滅火或確認民眾安危，進行救災

 採取應變措施，並發揮領導能力

 必要時擔任志工協助引導搜救

 協助避難收容所開設

 協助物資發放管理

 建立封鎖線，防止民眾進入圍觀及管制災點附近交通

災時應變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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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協助安全確認及返家困難者

 加入志工，以協助處理復原

 協助慈善活動

 於網路或對地方政府發布正確的災情

 蒐集及發布災民支援訊息

 協助救災物資接收、分類、運送

災後復原重建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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